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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私立學校的教育工作同仁們： 

大家好，首先對同仁奉獻服務教育工作之辛勞敬致謝忱。有關大家所

關切的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年金化修法情形，本部說明如次： 

98 年 6 月 12 日，立法院三讀通過「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

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」（以下簡稱私校退撫條例）作成附帶決

議，併同私校退撫條例之施行，將私立學校教職員之保險制度從公保

移轉至勞保，並予以年金給付。私校退撫條例經  總統同年 7 月 8日

公布，並於 99 年 1 月 1 日施行。 

本部為照顧私校教職員退休生活，多次協調、整合私校團體及相

關機關意見，就私校教職員保險年金合理化洽詢公教人員保險法（以

下簡稱公保法）主管機關，擬具建議採行方案函報行政院，經行政院

99 年 5 月 10 日同意私校教職員保險年金合理化方案留在公保體制內

改革，年金給付率由原先的 0.65%提升至 1.3%，以與勞保年金相互衡

平。 

100 年 4 月 29 日，考試院與行政院會銜通過公保法修正草案，同

日送請立法院審查。100 年 11 月 9 日，公保法修正草案於立法院第 7

屆第 8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 12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議完成，除部分

條文保留協商外，修正草案審查通過。攸關私校教職員權益的法案施

行生效日期，業已決議追溯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，本部將賡續關注

修正法案進度，為私校教職員的權益保障持續努力。 

再次謝謝各位對教育工作的盡心與付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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